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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法訊速報-新聞選讀   

 

彰市停班課 縣府：公所職權搞錯了 
(2013-08-31╱自由時報╱第 A14G 版╱彰化焦點╱吳為恭、張聰秋) 
 
 

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 
民進黨籍彰化市長邱建富昨天上午七時

三十分宣布因大雨彰化市停班停課，但彰化

縣府在前晚已宣布上班上課，民眾大罵「要

聽誰的？」而彰化市昨天上午狀況也因此一

團亂，有的機關上班、有的停班，學生家長

罵成一團，有人說「要停課也要早點說！」

也有人說「縣長卓伯源還在睡嗎？雨那麼大

也不宣布停班停課！」 
家長氣炸了，認為市公所與縣府一國兩

制，叫家長如何適從？不過，家長到學校接

孩子，學校大都讓家長把孩子接回，也使得

各校門口車潮、雨勢交織，交通大亂。 
公民營單位也步調不一，兆豐銀行南彰

化分行停班，但彰化市第六及第十信用合作

社則照常上班。 
另外，此風波也造成縣府與市公所互

槓。市長邱建富表示，昨天上午七時彰化市

時雨量已破四十公釐的停班停課標準，他通

知縣府後，縣府人事處長鄭中堅回覆他「縣

府授權各公所首長自行決定要不要停班停

課」，他才於七時三十分在公所網站與市長臉

書宣布停班課，並通知彰化市內各學校。 
鄭中堅說，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

作業辦法」，停班課由縣市政府決定，市公所

只可決定市公所及其所轄機關停班停課，並

非可決定全彰化市的機關、公司及學校，彰

化市公所搞錯了。 

彰化市公所只可決定市公所及其所轄機關

停班停課，並非可決定全彰化市的機關、

公司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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